附件
[bookmark: _GoBack]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对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
	乡（镇）/单位
	示范创建对象
	分配金额
	其中：项目管理费

	均溪镇
	周田村
	760
	54.9

	华兴镇
	仙峰村
	295
	21.3

	石牌镇
	长溪村
	710
	51.3

	济阳乡
	济中村
	315
	22.7

	桃源镇
	东坂村
	540
	39

	太华镇
	万湖村
	540
	39

	广平镇
	元沙村
	200
	14.4

	湖美乡
	高才村
	400
	28.8

	前坪乡
	上地村
	312
	22.5

	小计
	
	4072
	293.9

	县委乡村振兴办
	
	125.88
	125.88

	总计
	
	4197.88
	419.78


备注：项目管理费按当年度省、市、县三级统筹的示范村创建补助资金总额的10%，从县本级配套安排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补助资金计提。其中7%按示范创建补助资金分配比例安排给项目实施单位用于项目前期设计、预算、评审、招标、监理、审计（含预算审计和结算审计）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3%由县委乡村振兴办统筹用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